《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一、《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5〕36号），提出“完善国家、地方、高校三级创新创业实训教学体系，深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9年7月，教育部印发《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教高函〔2019〕13号），提出各高校需秉承“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原则，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造就创新创业生力军。文件围绕管理职责、项目发布与立项、项目过程管理、项目结题与公布、项目后期管理等方面提出了26条管理规定。2020年6月，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桂教规范〔2020〕6号），提出要“出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为进一步贯彻上述要求，参考其他省份经验，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管理办法》。
二、《管理办法》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深入推进我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计划）工作，加强制度建设，突出规范管理特别是项目全过程管理，全面提高大创计划项目实施质量，进一步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管理办法》包括总则、管理职责、项目发布与立项、项目过程管理、项目结题与公布、奖励机制、项目后期管理、附则共八章三十条内容：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至第四条简要陈述制订《大创计划管理办法》的基本遵循和概念界定。
第二章 管理职责。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说明自治区教育厅的主要职责和高校的主要职责。
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立项。第七条至第十一条分别陈述了广西高校大创计划项目申报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大创计划项目的遴选限额及资助标准，项目评审及立项通知发布主体。
第四章 项目过程管理。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对大创计划项目管理责任、经费使用、参赛组织、示范带动和总结宣传等作出了规定。
第五章 项目结题与公布。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明确了大创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公布及结论申述的流程。
第六章 奖励机制。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对大创计划项目奖励范围、数额以及教师指导大创计划项目的认定进行了明确。
第七章 项目后期管理。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提出要落实参与大创计划项目学生学分认定，以及实行大创计划年度进展报告制度的要求。
第八章 附则。第二十五条和至第三十条对大创计划项目涉密、成果标识以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做了说明，并明确了办法解释归属和执行起始。
四、《管理办法》的亮点和创新点是什么？
（一）充分解读教育部文件，吃透文件精神，基本涵盖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的内容，同时广泛借鉴其他省份经验，并结合广西实际对重点内容进行了细化，框架清晰，结构合理。
（二）注重大创计划和学科专业竞赛的有机衔接。提出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推荐一定数量的优秀项目，直接晋级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选拔赛现场赛。鼓励推荐大创计划项目参加高水平的学科竞赛。
（三）建立奖惩机制，提出设立“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质量奖”“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优秀指导教师奖”。同时，对大创计划项目学术不端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置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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